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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民國 39至 50年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壹、緣起及目的 

依據檔案法第 11 條、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 4 條規定，屆滿移轉

年限之檔案，移轉前各機關應先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經鑑定後仍

具永久保存價值者，應編製檔案移轉目錄，併同鑑定報告，依檔案法

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各款所定程序，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為協助機關辦理上開檔案鑑定工作，順遂後續檔案鑑選及移轉事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稱檔案局）經蒐整相關資料，參考

立法院相關法規、組織沿革與職掌、大事紀、檔案分類架構等資料，

依據機關檔案鑑定報告、鑑定結果清冊及移轉目錄，就其檔案內容研

擬本審選原則及重點，作為辦理立法院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及判定國家

檔案之指引。嗣後辦理其他年度立法院檔案清理，得參考本審選原則

及重點，判定檔案保存價值及是否列入國家檔案移轉，並就其檔案內

容增修調整本審選原則及重點。 

 

貳、依據 

一、 檔案法第 11條。 

二、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3條。 

三、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四、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五、 政治檔案條例。 

 

參、檔案審選範圍 

本次檔案審選以立法院管有民國 39 至 50 年間永久保存檔案為

範疇，計有 1,058 案。主要內容為議案審查（包含法律案、預算案、

條約案等）、各委員會會務報告及議事程序、紀律措施、立法院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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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財產等方面之庶務等主題。 

肆、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依據立法院管有民國 39至 50年間永久保存檔案之案情，並參考

立法院組織沿革及職能、審選檔案主題背景等資料，及「政治檔案審

定原則與重點」等資料，研提審選原則及重點如下： 

一、審選原則 

（一） 下列檔案優先鑑選移轉： 

1. 涉及國家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 

2. 涉及國家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者。 

3. 涉及國家外交重要條約、協定之簽訂者。 

4. 涉及立法院沿革及組織調整者。 

5. 對人民權益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6. 具有重要歷史、社會文化、或科技等價值者。 

7.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對政府政策或施政成效有影

響者。 

8. 其他重要事項或具學術研究或資訊價值者。 

（二） 屬業務創舉者，得就首次並擇選代表性案件留存。 

（三） 因業務整併或組織調整而承接之他機關檔案應納入審選

移轉。 

（四） 案情具發展性者，以全案進行審選及留存為原則；具關聯

性者，則採完整及互補原則，並避免重複留存。 

（五） 因收受通報周知、收文轉發且無後續辦理事項之案件，或

無關本機關業務職掌者，原則不予鑑選移轉。但具重要歷

史及學術研究價值者除外。 

（六） 依政治檔案條例第 3 條之政治檔案定義進行政治檔案審

定。 

二、各類檔案審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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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設委員會類 

1. 法律案審查： 

(1) 機關組織法：如臺灣省警務處組織條例草案、國民大會

組織法、考試院組織法、經濟部組織法。 

(2) 各領域法律：如戶口普查法修正草案、選舉罷免法、警

察法草案。 

(3) 具時代特殊性：如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案、耕者有其

田條例草案、銀行業戰前存款放款清償條例。 

(4) 動員戡亂時期特殊法規（政治檔案）：如戡亂時期檢肅匪

諜條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組織條例草案、戡亂時期在

臺公司陷區股東股權行使暫時條例草案、軍事審判法。 

2. 預算案審查 

(1) 中央政府總預算、特別預算及追加預算等相關案情：如

三十九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四十二年度特別預算、四

十四年度追加預算。 

(2) 國營事業預算及營運：如臺電公司重編預算、國營事業

機關綜合預算案-臺灣機械公司、中國煤礦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創業預算。 

(3) 重大建設預算：如第二期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案、石

門水庫工程改用土石壩計劃方案。 

(4) 已裁撤情治機關預算（政治檔案）：如警備部（警備總部）

追加工程追減預算計算表及說明。 

(5) 黨營機構之補助（政治檔案）：如檢送中央通訊社及中國

廣播公司收支預算數額書面資料、函送四十九年度追加

中國廣播公司經費之說明。 

3. 條約案審查：如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公約案、廢止奴隸制奴

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之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案、中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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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條約。 

4. 國際事務 

(1) 外交聲明：如擬定有關韓戰談判問題對外表示方式。 

(2) 訪問交流：如土耳其總理於立法院演講詞、舉行茶會歡

迎西德議員訪問團。 

5. 涉及國家政策之業務報告：如交通安全問題報告、外交部

長列席報告最近外交情形、立法委員建議於東沙群島建立

游擊武力。 

6. 美援相關案情：如美援收支預算。 

7. 政黨聯繫相關案情（政治檔案）：如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

於南陽街省黨部禮堂舉行聯席會議、政府補助青年黨宣傳

費。 

8. 政治事件（政治檔案）：如在日警官洪進山叛逃中共事件、

萬里城列舉軍法行政弊端請求提出質詢。 

9. 反映時代特殊性或具歷史價值者： 

(1) 立法院遷臺初期委員會運作相關案情：如地政委員會改

組、召集委員產生方式、立法院點名表決辦法。 

(2) 國民大會代表補助款案：如國大代表生活補助費科目名

稱修改案。 

(3) 重大輿情社會事件：如臺灣省立農學院院長林一民涉嫌

販毒及侵占公款案。 

(4) 重大請願案件：如裕隆機器製造廠公司請願文書案。 

(5) 反映兩岸特殊關係之個案：如中國大陸流港學生聯誼會

申請來臺參加反共抗俄工作案、立法委員提咨請政府改

訂現行教育編制並設法收訓內地失學青年以適應勘亂建

國之需要案。 

（二） 特種委員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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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含立法委員紀律事件及懲戒案件）：

紀律委員會第一至六次委員會議、立法委員嚴肅紀律案(本院

委員陳藝田現任偽湖南省政府委員，特聯名檢舉，即請查照

嚴肅紀律辦法辦理等案)。 

（三） 議事及行政庶務類 

1. 議案文件。 

(1) 屬法律議案條文整理相關文件，如建議修正司法院組織

法關於大法官資格條款、自治捐條例草案院會議決將「不

予審議」改為「通過」及將前送審議之戡亂時期臺灣省

內防衛捐徵收暫行條例草案予以退回等案（動員戡亂時

期特殊法規列為政治檔案）； 

(2) 屬預（決）算議案相關文件，如關於三十九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本院委員發言紀錄及書面質詢、行政院函送

國防部四十五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審查報告應辦事項。 

(3) 屬條約議案相關文件，如政府對日和約案聲明及各委員

書面意見、報告行政院咨請審議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

平條約案。 

2. 國際事務之外交聲明，如研討當前外交情勢擬具聲明文稿。 

3. 涉及國家政策之業務報告：如收購國家銀行商股案、改革

金融機構法案、年度工作計劃、報告中日和談進展情形。 

4. 立法院院址遷建作業：如本院院址修建費預算案、本院院

址遷建計劃案、本院新建議場工程案。 

5. 政治事件（政治檔案）：如委員附匪通緝案、內亂嫌疑案、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函送立法委員蓄意投機附匪

案、立法委員投匪附逆、新疆立委附匪及遞補案。 

6. 反映時代特殊性或具歷史價值者 

(1) 立法院遷臺初期機關及委員會運作相關案情：如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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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臺中聯誼會預算表、辦公房屋建築工程合約及

重編疏散辦公房屋建築費預算、臺灣省政府房屋配售委

員會配售立法院房屋。 

(2) 立法委員遷臺初期動態之行政作業：請假、遞補、資格

註銷及入境：如立法委員人事遞補、立法委員辭職遞補

報到案。 

(3) 政府遷臺初期財政報表資料：如三十八年度歲出應付款

流用表案。 

(4) 首長交接：如張前院長道藩辭職並檢附移交清冊案。 

(5) 機關檔案管理制度：如保存檔案辦法函復案。 


